
吉林省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犯罪事实
(1999.7.1-2004.8.31)
吉林省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电话: 0431-2323533，0431-2323511，0431-2341783），自1999年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追随参与非法迫害。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期间，进行非人道残害，长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上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肉体折磨手段主要有：用电警棍、木棒、塑料管、电缆线等殴打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严刑拷打，逼迫干重体力活，超体力的强迫劳动，电击，不让学员睡觉（干警让犯人每二十分钟一次掀开学员的被子，还有意推醒入睡的学员），强制长时间坐板（坐板时间一天长达14~15个小时）。精神上的摧残主要有：对法轮功学员天天进行强制灌输，逼迫学员观看那些污蔑诽谤、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各种音像制品和书籍，还有直接用拳打脚踢等方式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决裂书”。二十四小时严密监控，不许法轮功学员之间交谈，非法取消学员会见家属的权利，不让家人见面，不让捎东西，而且超期关押，加大劳动力度。并断绝劳教所内部和外界的联系。限制言论、散布谣言。
2001年12月份开始，九台饮马河劳教所成为吉林省几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的基地之一，先后有四平市、吉林市、延吉市等地的几百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转到九台劳教所。2002年4月，吉林省省委副书记王国发视察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前后，该所发生了大规模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对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除普遍实行毒打、加期、不让吃细粮、不让睡觉、蹲小号、野蛮灌食等司空见惯的手段外，还对被“严管”迫害的大法弟子实行往手指甲钉竹签，用塑料管往身上钻眼，往伤口抹辣椒水等迫害手段。特别是2002年3、4月份是最疯狂时期。从2001年到2003年1月，九台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多时达300多人。2004年4月25日，吉林省610组织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2004年4月26日开始，九台劳教所重新给干警指标，“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奖励干警400元。
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被铐在床上七天之久，被用木棍打的昏过去的；有被打的大小便失禁的……被迫害致死的学员有李荣显、姜来有(音)、孙世忠、李玉桐、董德军（音）、孙世文、肖劲松、王洪田、、刘景荣、刘志臣等。2002年4月19日，一名刚抓来一个小时的法轮功学员，就被恶徒们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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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九台饮马河劳教所
主要犯罪人员：
所长：杨勇 

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所长：郭俊鹏（正所长）、孟祥林（副所长，已调到长春女子劳教所）、孙xx（副所长）、王庆和（副所长）
一大队：孟繁荣（队长）、曾凡义（大队长）、王卫东（队长）、卢建辉（干事）、李晓春（副队长）、李春辉（一分队长）、庞文彬（队长） 
二大队：李均波（教导员）、李成忠（大队长）、赵久胜（干事）、孙秋伟（副队长）
四大队：马某（干事）、李小飞（教导员）、高克（大队长）
五大队：李艳秋（大队长）、史春风（音）（大队长）
六大队：于丽（大队长）、王秀艳（教导员）
后勤大队：林科长、杨X（科长）、张新（干事）
教育队：高金山（教育队队长）、解国新（前大队长）、卢长太（干事）、张新（原四大队的二把手）、孟某（队长）、
政保科：孙彦宏（科长）
管理科：郑海令（科长）
教育科：曾凡义（科长）
改造所: 孟祥民（所长）
教改所: 孟繁荣（所长）
生产队：高金山（队长）
大队教导员: 张明才、李成舟、冯伟 、张国新      
基建大队二大队大队长: 彭XX
干警：管教干部高科(现转岗),郭一平（队长），唐波（队长），刘兴远（局长）、赵凤山（队长）, 刘夕（音）多（干事）, 李潢、初长周、孟某、杨勇、郭某、刘振发、徐学金（中队长）、王旭有（中队长）、潘XX（中队长）、刘文利、刘贤忠、陆春海、吕天龙、卢延辉、高春博、 张远秋，孟X、宋X、曲X、金X、张X、王X、张X、周凯明、张宝、尹春龙、赵久胜、杜峰、潘永强、张铁、高玉成、孙景军、李三兵、李凯、孟凡荣、郑禅、刘剑涛、刘彦辉、张新、王兆鹏、王大伟、王卫滨（大队长）、赵奉山、王伟、王宏英（队长）、宋晨光、马广峰、孙健、李义春等
大夫: 王春世（前卫生所所长）、金XX、梁X（卫生所所长）、姜大夫、王彦（卫生院院长）
犯人打手: 王伟龙、林跃民，李永刚、张作海、葛中彪、安长林、马长礼、刘文利、刘贤忠、陆春海、
陆艳庆、朱永刚、孙大庆，丁双任、王树宇、李宝君、田德军、任中国、张老七、朱老六（外
号）、张军、秃子（外号）、大刚（外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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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世文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的领导和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将被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12月14日孙世文被非法关押在九台劳教所，于2001年1月8日惨死在劳教所里。这是劳教所的领导指使干的，他们对凶手不但不制裁，反而对外说：孙世文是犯心脏病而死的。亲人看到孙世文的尸体时悲愤交加，他的头部后面有一个坑，头后面的左侧有疱，前面有打坏的地方，鼻孔里的血已凝固，手上有血。这是他们整容时没弄干净留下的、只是表面还能看到的，身体内部的损伤还不得而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9/17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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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秀芬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将被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12月21日上午，法轮功学员王秀芬与“曹姨”一同被干警非法抓走。10天后，公安才通知其家人。2002年1月1日上午九点多，九台市公安局给王秀芬家中去电话告诉其家属秀芬已被抓，下午就非法抄她的家。晚5点多公安局又去电话通知其家属给王秀芬办理保外就医，家属来到九台市公安局要求见人，却被告知人在医院。当家人来到九台市人民医院时看到的却是奄奄一息的王秀芬，大约十分钟后，王秀芬离开了人世。当时王秀芬下身没有穿任何衣物，左脚脖子肿大，右腿部分青色，后背至臀部、肋部淤紫、呈血黑色，眼眉部有伤，另据知情人说当时嘴、眼部有血，后被擦去。（和王秀芬一起被抓的“曹姨”，目前仍被关押在九台市看守所，不许她和任何人见面，其家属仍不知道她的下落。具体情况待查。）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8/22759.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22996p.html
案例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肖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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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于丽、王秀艳、李艳秋、刘兴远、李潢、初长周、孟某、杨勇、郭某、郭俊鹏、刘振发、孙秋伟、徐学金、王旭有、潘XX、孙彦宏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电棍电击、将被害人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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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2000年10月被非法劳教，又于2001年3月27日由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转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在被非法劳教期间，肖劲松被干警残酷地迫害，奄奄一息。2002年1月8日肖劲松生命垂危，干警通知肖劲松的妻子。肖劲松在医院里住了10天左右，花了近万元，身体不见好转。1月18日家属把他接回家，肖劲松说话很吃力，一次他对他姐说：“里面不是人呆的地方。他们[干警]一起拿电棍电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只感到[电棍]象雨点一样落了下来。”2002年2月24日下午受尽折磨的肖劲松离开了人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27/25732p.html
案例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洪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将被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10月，法轮功学员王洪田被抓捕送到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在三年内被劳教两次，最后于2002年9月20日被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干警迫害致死。据其弟弟称，王洪田是前一天他从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接回的，当时王洪田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生命垂危。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5/39137p.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29/38822.html
案例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世忠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教育队干警高克、卢长太、犯人刘文利、张xx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电棍电击、逼写“决裂”、将被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2年4月19日中午从各地绑架入所12名法轮功学员，在教育队办公室，干警卢长太逼写“决裂”，并叫犯人用电棍电他们。孙世忠被犯人带到严管舍并遭到毒打，后来孙世忠又被带到水房进行毒打。约下午4、5点钟时，一个犯人说：“可能没气了。”另一个说：“装死。”…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发现人已经死了多时了。孙世忠就是高克指使刘文利和一张姓犯人在厕所打死的。事后卢长太名义上被判刑8年，实则在家逍遥法外；高克还是若无其事的正常上班。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15/33332p.html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8/50619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5/5229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9/68848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6/78753p.html
案例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景荣、刘庆华、吴德修、王有富、何红军、张京广、董凤山、王恩会及一名姓名不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干警卢颜辉、史春风（音）、高春博、张远秋、孟所长，张科长，劳教犯人王伟龙、李凯、揣宝印、管教曾科长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上大挂、非法关押、坐硬板、睡夹板、不准说话不准闭眼、电棍电、坐老虎凳、强制洗脑、精神摧残、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饮马河劳教所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所用的刑具是白龙棍、狼牙棒、柳条鞭、电棍、硬胶皮管子、老虎凳等。牢内各号房，安装现代化监视器。楼上楼下是总装七百人的大铁笼。吃的饭是盐水汤玉米面，大小便也得批准后才能去。管教曾科长直接告诉法轮功学员【中央指令全党讨论解决法轮功的三套办法是：一枪毙，二流放大西北，三是坐牢。“打死白死”并用的另一手段是断绝经济，株连九族、洗脑麻醉】。从2002年2-3月间，打死一个法轮功学员之后，4月19日又打死一个刚抓来一个小时的法轮功学员。狱医对法轮功学员刘景荣说：“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小事一桩。”2002年3月22、23日，干警卢颜辉、史春风（音）、高春博、张远秋、劳教犯人王伟龙等十几人对法轮功学员刘庆华轮番拷打。用塑料管钻腋窝见骨头，然后塞盐粉。吸毒犯李凯用打火机将他的脚后跟烧得发黑发泡。张京广在被九台非法关押的三年中，经常被严管，蹲小号、上铐、电棍电击。在严管队时，张京广下门齿被干警指使刑犯揣宝印打掉一颗，在野蛮灌食中将另一个颗下门齿撬掉。他被塞进臭袜子，勒上铁丝嚼子，被当作精神病人折磨了三、四个月。2003年正月十八，寒风中干警将吴德修剥光衣服关入铁笼，被冻掉二个脚趾。王有富，被打断胳膊。6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王恩会，稍微坐不直便挨打，因遭受酷刑折磨不堪忍受而咬破了舌头。董凤山被关在严管室迫害。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7/14/3330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66386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7/7409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3/78570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6/78753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8/80482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29/82840p.html
案例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静涛、王振国、李柏春、潘刚、杨立东、王洪田、白鹤、姜立德、徐艳刚、赵喜顺、潘刚、白鹤、郎佰明、延伟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均波（教导员）、李成舟（大队长）、郭一平（队长），周凯明、张宝、尹春龙、赵久胜、杜峰、潘永强、张铁、高玉成、唐波、刘夕多（干事）、赵凤山（队长）、孙景军、李晓春、李三兵、郭xx、曾凡义、王卫东、李春辉、李凯、孟繁荣、 卢延辉、吕天龙、郑禅、王伟龙、庞文彬、刘剑涛、刘彦辉等恶警，劳教犯林跃民等
基本犯罪事实：电棍电击、毒打、强迫洗脑、肉体折磨、精神摧残
详细情况：2000年7月18日，干警李均波、李成舟、郭一平等对全体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用电棍、塑料管（俗称白龙）毒打学员。王振国三次被殴打，干警李成舟用尖头皮鞋猛踢其面部，鲜血染满了脸，同时用电棍、拳头、白塑料管等猛打。二大队干警不仅亲自动手残害法轮功学员，更以给劳教犯减期为诱饵，教唆他们肆无忌惮地残害学员。干警李成舟对劳教犯林跃民说：“管法轮功是你的特权。”自此，林跃民等几个流氓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迫害学员。姜立德等三名学员被林跃民等用皮带抽打，直到皮带打折为止。劳动时，干警教唆劳教犯在抬土时用木棍、铁钩子打法轮功学员，连续不间断地专打脚踝骨等要害部位，让劳教犯抓住学员双脚拖走，其状惨不忍睹。林跃民用八号线猛抽学员的头部，每一下都是一道血痕，惨不忍睹。干警李成舟、李均波、郭一平多次毒打、电击学员杨立东，有一次打得昏死过去，还有一次被干警周凯明毒打，最后竟被打得便在裤子里。学员李佰春也遭到和杨立东同样的迫害。学员赵喜顺被干警郭一平、周凯明等多次毒打，有时用两把电棍一起电，有时用四名劳改犯抬到空往地上狠狠地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赵喜顺的嘴被电烂了，不能吃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9/17728p.html
案例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薛宝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杨副所长及下属科长，唐波（迫害法轮功的队长）、刘夕（音）多（干事）、赵凤山（队长）及其它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电棍电击、逼迫写“五书”和“揭批材料”
详细情况：2002年3月，主要迫害法轮功的杨副所长及下属科长，督促各大队深入所谓的“揭批”，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五书”和“揭批材料”，要把学员打得“决裂”。迫害逐步升级，愈演愈烈。这一次干警全部上阵，拿起电警棍对法轮功学员电击。电棍使用数量一次次增多，有时用四根电棍一起电击，没电了充电后继续施暴。改造队长唐波、干事刘夕（音）多、队长赵凤山将河南法轮功学员薛宝平的衣服剥掉，实习警察帮助拽腿、按头，他们用电棍（直径50mm）通过肛门插入直肠，电击持续一小时左右，薛宝平被迫害得发出凄惨的叫声。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31/35890p.html
案例9
受害人：20名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干重体力活、电棍电击、对受害人打针、灌药
详细情况：2001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10点多钟，45名法轮功学员被吉林市劳教所押上两辆客车，分别送往九台、辽源、通化三个地方。二十名分到了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其中教育队五人，有李强、付春生、刘润蛟，另两名不知姓名。基建队五名：付洪伟、朱玉君、赵国兴、李文军、陈刚。一大队五名：史成斌、王小虎、李相作，另两名姓名不详。二大队五名：罗光、姜贵林、裴吉林、白鹤、韩志平。其它25名送往通化和辽源。二大队有个姓赵的干警让一位法轮功学员读"转化"材料，因他不读被赵用电棍打得头、脸、脑袋都肿胀。劳教所给犯人减刑，毒打” 不转化”法轮功学员。劳教所的重活都是法轮功学员在干，被打是常事。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5/11439.html#chinanews0525-11
案例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文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进行繁重的劳动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李文龙于99年因进京上访遣送回长春关进铁西看守所一个月，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每天睡立板，冲冷水，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邪恶之徒不敢见人的四十多种刑罚他都尝过了。出狱后单位要他写保证不炼功，因他拒绝而将他开除工职。他于2000年12月15日被抓后，被非法关押在当地松柏乡派出所，被劳教一年，现被关在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不写决裂不准接见，每天被强制进行繁重的劳动，劳动完后他说棉裤都湿透了。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3/11/8925.html
案例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乍得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灌食迫害，造成大面积脑梗塞
详细情况：2002年3月，法轮功学员乍得君被抓到德惠市公安局拘留所迫害10天后，又被送到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他遭受灌食迫害，不到半个月时间就被迫害成大面积脑梗塞，生命处于垂危，干警才通知家人接回，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2/40849.html
案例12
受害人：于建华、王铁松、谷运东、张倍歧、肖国兵等300名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管教干部高科(现转岗)、彭XX（基建大队二大队大队长）、李永刚、张作海等劳教犯人
基本犯罪事实：睡“死人床”、长期铐吊、用电棍及棍子打、关铁笼子、蹲小号、长时间坐板、超强度体罚、毒打
详细情况：2001年12月19日，吉林省劳教所将101位法轮功学员绑架至九台劳教所。 2001年12月21日，延吉市劳动教养院又将67位法轮功学员绑架至九台劳教所。据统计，九台劳动教养所劫持了近300位法轮功学员。据内部透露，管教干部高科(现转岗)，曾指使劳教犯人李永刚、张作海等人毒打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采用的手段极其卑劣，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对法轮功学员采用睡“死人床”，长期铐吊，使电棍及棍子打，有的棍子被打成三截。还有每天背监规，看诬蔑法轮功的电视录像，超强度体罚、室外训练，利用互联保组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不准法轮功学员讲话，长时间坐板等迫害手段。基建大队二大队彭大队长和正指导员经常打骂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于建华被彭打骂体罚关进禁闭室，用电棍拳脚击打，睡“死人床”10余天，还被非法加期一个月。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1/26442p.html
案例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徐艳刚、潘刚、杨立东、姜桂林、赵喜顺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犯人打手葛中彪、安长林等、金XX（卫生所金大夫），管教郭一平、周凯明
基本犯罪事实：轮流扇嘴巴、毒打、用木板猛打大腿的肌肉、用打火机烧脚后跟、按鼻子取乐、两个脚趾甲被木棍生生杵掉、强制灌食、强体力劳动。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徐艳刚被绑架进劳教所后，被押严管，由六名犯人看管，他们是葛中彪、安长林等人，徐艳刚在此期间受尽非人折磨：轮流扇嘴巴，用拳打用脚猛踢，用木板猛打大腿的肌肉，还用打火机烧脚后跟、按鼻子取乐。法轮功学员潘刚，被强迫强体力劳动，遭受毒打，他的两个脚趾甲被木棍生生杵掉。后来被管教用手铐铐吊在床上达四天之久，期间一只手被铐于床上，另一只手被手铐铐住让另一人向另一方向猛拉，手铐勒进了肉里，惨叫声不绝于耳。法轮功学员杨立东被强迫抬几百斤重的台子，被用铁钩子猛击后脑，头部当即被打出两个血口子，鲜血殷红了头发。法轮功学员姜桂林（一位57岁的老人），被强迫抬土三天时间，肩膀被压出血，肉皮磨掉鲜红一片，清晰可见，一连数天不能出工劳动。法轮功学员赵喜顺被强制灌食浓度极高的盐水，已远远超出了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多次的灌食令他身心疲惫不堪，后来被五个劳教分别按住手脚和头部，由卫生所的金大夫用针刺手心、脚心，人中等部位并搅动。鲜血顺针眼射出，它们又用铁器猛撬，以致下门牙被撬掉三颗，现受害人仍保留两颗为证。法轮功学员白鹤被强迫抬几百斤重的大台子，被两名犯人扯着两条腿在地上拖着跑，从坡上拖到坡下，情况极其危险。当法轮功学员姜立德大喊救命时却被劳教高玉成拳打脚踢打进河里。姜立德在工地出工被记录的劳教殴打，8号铁丝抽打。有一次被用皮带猛抽头部，直到打得他意识模糊，忘了周围的一切。法轮功学员王洪田是罗锅(驼背)被按在地上，随后站在他的罗锅上猛跺脚，说是为其治罗锅。法轮功学员在宿舍里被逼迫多干活，要擦地板，暴徒随时以擦不干净为由进行殴打，而且工地上也和宿舍内所谓“里应外合”，以各种借口刁难，不准干轻活，抬土时要快走甚至小跑。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3/2015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16/79514p.html
案例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东军、鹿士增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吕天龙等劳教所干警，劳教犯人打手，”护舍”马长礼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搜刮法轮功学员的钱财，非法罚站40小时，关铁笼子，精神摧残
详细情况：99年9月1日，法轮功学员在松原红光农场广场集体炼功，被当地公安非法罚站40小时〔白天立正站着，晚上有人看着〕。警察搜刮因上访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的钱财。学员李东军就被抢去一千多元钱。李东军、鹿士增等学员，被手铐连在一起铐在椅子上三天三宿。某学员回到松原市先后被非法拘留55天后被判劳教一年，被在拘留所里象动物一样被关着在铁笼子里，百般虐待。在劳教所不许学法，不许炼功，坐着不许闭眼，一律背所规所纪。几天一训话，开口就是还炼不炼；如果说炼，就被骂一顿，从此就开始虐待。用最坏的劳教人员百般刁难，给你分到最苦的大队，最坏的小队，用最坏的犯人24小时看着。干警吕天龙用旱伞杆用力抽学员的脖子，立刻把学员打倒在水里。“护舍”马长礼用拳头揍学员，警察在一边看着不管。学员的6900多元钱被公安抢去。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9/14/16557p.html
案例15
受害人：黄跃东、于建华、宋旭、刘星华、殷向辉、石国君等三百多名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史春风（音）、卢延辉、高春博、高克等干警、孟所长、犯人朱老六、张军
基本犯罪事实：用电棍电敏感部位，并为了加大电棍的能量，在塑料布上倒上凉水、将硬塑料管的断面按在法轮功学员身体上，转动塑料管，用断面将人的肉皮撕开，用牙刷蘸食盐擦刷血肉模糊的伤面、关小号、不让睡觉、毒打、不让洗漱、上便所都不让便完，
详细情况： 2002年3月22日，劳教所接到江XX的“杀无赦”密令，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 在孟所长的指挥下，劳教所进了一麻袋的电棍，分配到各个大队。教育队的干警（教导员高克等）给普教开会，只要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大队给减期15天。以朱老六、张军为首的坏人为减期，他们将塑料管锯成一尺长短，然后在一端用锯拉上几段缺口，用来拧法轮功学员的腋窝，不决裂就把腋窝的肉拧下来。史春风（音）带领一群干警和几名犯人，用塑料管将黄跃东的腋下，大腿内侧拧出洞，然后放上盐，用牙刷刷，用电棍电。又将黄跃东双脚的脚趾缝夹上小手指粗的棉线，点燃后用扇子扇。法轮功学员于建华遭刑事犯人用木制镐把打，把镐把都打折了。法轮功学员宋旭被每天都被邪恶之徒百般折磨，如不让洗漱、不让睡觉，上便所都不让便完，还将其头部按住往墙上撞等等。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13/36492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3/78570p.html
案例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茵、于淑清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于丽（大队长），宋XX、曲XX、金XX、张XX、王XX、张XX等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逼写”五书”、 不让睡觉、电棍电击、毒打
详细情况：2001年元旦期间，非法抓捕很多法轮功学员，2月8日在九台饮马河劳教所成立了两个女监大队（五、六大队），300多人，并从长春先派36名“洗脑人员”。 劳教所逼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五书”，不写就不让睡觉，在走廊里面壁站着，又黑又冷，不让动，一站就是20多天。脚都站肿了，都站不住了。四月份的一天，管教于，找来宋、曲、金、大小张等管教和王教导员、张干事等七八个干警，拿着电棍对法轮功学员王茵轮番电击。电了两个多小时，她脸肿得已变形，满脸水泡，脖子又青又紫。七月份有一天，王教导员把法轮功学员于淑清叫到管教室拿着不锈钢伞把往于淑清脸上乱打，打得她眼前直黑。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23568.html
案例17
受害人：王茵、于淑清、王XX、薛XX、万XX、孙XX、董XX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唐X（队长）、唐X（干警）、孟X、于丽（大队长），宋X、曲X、金X、张X、王X、张X、曾X（大队长）、卢X等恶警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诬蔑诽谤、电棍等
详细情况：2001年10月24日。事情发生在一大队二分队宿舍里。干警宋某对法轮功学员王XX、薛XX、万XX进行野蛮的拳打脚踢，还用电棍电学员。同时满口脏话不堪入耳。25日上午，大队长曾某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残酷的电棍和拳脚毒打。特别一位姓孙的法轮功学员和一位姓董的法轮功学员被扒光上身衣服，承受了五把电棍的轮番“电疗”，有时几把电棍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电得满地翻滚，痛苦的样子难以形容。特别是干事卢某，一边使用电棍，一边用脚猛踢董某的胸部。大队长曾某对被打倒在地的王某的头部用脚狠踢。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2/24225p.html
案例1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姜来友（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饮马河劳教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超体力劳动、强行洗脑、精神摧残、将被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2年10月姜来友（音）被劫持到吉林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非法关押。他在饮马河劳教所期间被劳教所干警强行洗脑，干最重的活，每天背粪走路30多公里。在超体力劳动和精神肉体双重迫害下，姜来友（音）的腿、腹部肿胀，但劳教所继续逼姜来友（音）干更重的活。后来姜来友到九台市医院检查，发现他有多种严重的疾病，干警却隐瞒病情真相。劳教所为推卸责任，伪造所谓“加分”、“减期” 等假证明，劳教所干警于2003年3月5日谎称姜来友（音）到期，通知其家属带车接人。回家后，姜来友（音）人已经快不行了，家人送医院抢救。经医院确诊为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四个加号，肝硬化，肝腹水晚期，深度血栓等等。姜来友（音）由于受迫害严重，加上干警恶意贻误治疗时机，导致姜来友（音）于2003年4月30日含冤而死，死时双目圆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5/50376.html
案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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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同春、黄××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郭一平（所长）、孟祥林（副所长）、冯伟、教导员高克、管理科杨科长、犯人刘文利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勒索家属金钱、十几个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强制洗脑、不让吃饱、灌盐水、不让睡觉、精神摧残、用白塑料管钻腋下、毒打、非法加期
[image: image15.emf]详细情况：2002年3月20日王同春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九台市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劳教所勒索其家人一万余元人民币后，将劳教期减为1年。王同春在四大队（基建队），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回来后不让休息，被强制观看诋毁法轮功的电教片洗脑，不让吃饱。后来转到第五大队，遭到灌盐水、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劳教所有种刑法是用白塑料管钻腋下，是专门用来钻不决裂的法轮功学员。王同春肉都被钻烂了，到现在软肋还经常疼。法轮功学员黄××则腋下被钻透了。王同春因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被两次延长关押期限。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8/5110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9/68848p.html
案例2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吴桐林、张金广、吴德修、金丰学、周克春、王云良、王忠福、李荣显及6名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卫生所所长王春世、大夫梁X、劳教所王大伟等干警、改造所长孟祥民、管理科长郑XX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灌食、绑死人床、电棍电、强行洗脑、毒打、强制劳动、非法加期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吴桐林在2003年1－3月份绝食期间，遭卫生所所长王春世强行灌食，牙被撬掉了两颗。直至绝食90多天，生命垂危时干警才放人。大夫梁X对法轮功学员张金广强行野蛮灌食，致使其胃部及食道破裂，大量吐血。严管期间被绑在死人床上，在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时，竟用沾有痰液的抹布堵嘴。法轮功学员吴德修后背被打得肿起老高，脚趾被冻成骨肉分离，遭干警毒打，往伤口抹辣椒水等，人被折磨不象样了，仍在关押。法轮功学员周克春遭到干警用电棍电及毒打。法轮功学员李荣显患有开放性肺结核，但劳教所不让他就医。法轮功学员姜桂林心动过速达260次/每分，干警还强制他参加劳动。法轮功学员王云良质问干警为什么乱打人，上来几个恶警把他整进楼。改造所长孟祥民和管理科长郑XX等其它恶警，把他用破衣服蒙住头，扒光衣服，用手铐把身体伸开，全身上下、嘴唇、小便等其它身体脆弱部位使用电棍一顿电。2003年5月13日四大队水田出工，有6名大法弟子在出工时欲走脱未成，遭受了加期和电棍电击等迫害。5月14日晚干警为发泄因法轮功学员出走给他们带来的恐慌，对四大队大法弟子开始新的强制洗脑迫害。其中王忠福被干警王大伟迫害成粉碎性骨折，王忠福要找检查官反映被迫害情况，干警怕罪行暴露不让找，反而用普教严管起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0/4742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8/51860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17/55740.html
案例2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荣显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干警、劳教所卫生院姜大夫、管理科的郑海令
基本犯罪事实：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李荣显于2002年7~8月被抓往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因坚持信仰，多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李荣显经医院检查患有开放性肺结核，完全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劳教所不顾他生命安危，拒不放人。在2003年5月26日，因为病情严重，劳教所卫生院的姜大夫给他打吊瓶，明知所用药物有致命危险，仍强行用药。据当时的见证人――劳教犯王某讲：给李荣显打上吊瓶不一会儿，李荣显就说难受得不行了。然后管理科的郑海令和粱大夫等一行用车将李荣显往九台市中心医院送，途中摸脉，发现李荣显已死亡。但他们还是将人送到市医院，并做了所谓的一系列检查，以掩盖罪责。郑海令要求见证人王某不许将其真实情况向外讲，并允诺给其加分减期提前解教。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0/5199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3/56105p.html
案例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郑凤祥，黄耀东，刘景荣，王洪田，潘刚，赵喜顺，白鹤、罗兴、张文斌、温颖佳、徐艳君、一名姓名不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所长孟祥林、管理科长郑海令，教育队指导员高克，后勤林科长，干事赵久胜，干警队长赵凤山、郭一平、唐波、劳教所干警、卫生所所长王春世
基本犯罪事实：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敏感部位、用烟头烤，用皮带抽完再往往伤口抹盐水、毒打、将受害人迫害致死、用刑事犯包夹，不让说话，限制行动自由、不让吃饱、坐板体罚、不让休息、强制洗脑、非法加期、关小号、强制灌食
详细情况：2002年3月份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施行强制洗脑，劳教所所长孟祥林，管理科长郑海令，教育队指导员高克，后勤的林科长，干事赵久胜，干警队长赵凤山、郭一平、唐波等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严重的肉体和精神上迫害。干警们用多把电棍长时间电击大法弟子的嘴唇、脸部、脖子、大腿等敏感部位。用烟头烤，用皮带抽完再往伤口上抹盐水。法轮功学员郑凤祥被干警打得全身鲜血。法轮功学员黄耀东被干警用白龙管钻透腋窝，扎进了肺叶。一名法轮功学员被送进教育队，下午就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景荣被干警严重摧残，直到生命垂危时才放回家。法轮功学员王洪田被干警严重迫害到一个肺叶都烂了，另一个肺叶只剩下三分之一，送回家后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卫生所的所长王春世对法轮功学员非常邪恶。法轮功学员潘刚、赵喜顺在被灌食时，他指使刑事犯把他们的门牙硬别下来。法轮功学员白鹤绝食抗议迫害，被医院长打得脸部变形，双眼看不清。王春世还把卫生所的抹布沾痰盂里的痰液塞进白鹤的嘴里。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1/52044p.html
案例2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祥作、姜健峰（音）、赵理堂、王中（音）富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干警李晓飞、王伟、林海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不让上厕所、强制转化
详细情况：2003年5月12日上午，被非法关押在九台劳教所四大队有身体残疾的法轮功学员李祥作，因劳动期间干得慢些，被干警李晓飞打得全身是血，不能走动。法轮功学员姜健峰（音）质问干警为何打人时，也被打得不能动。2003年5月14日，干警王伟和林海，为达到强制转化，将法轮功学员王中（音）富打成骨折。法轮功学员赵理堂被非法关押在九台市饮马河教养所，关过7天和10天的禁闭。近日赵理堂又被进行30天的严管班迫害，曾昏死过一次，后被抢救过来，现干警仍在继续折磨人。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7/58482p.html
案例24
受害人：姜威、金光绪等300~400名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所长郭俊鹏、管理科长郑海、教改所长孟繁荣、劳教所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非法加期、关小号
详细情况：2002年3月，一个610的所谓“大人物”来过饮马河劳教所后（据推断是罗干）。3月22日，全所进行暴力强制“转化”，所长郭俊鹏、管理科长郑海是主要策划实施迫害的责任人。郑海令曾讲，“要百分之百转化，不管用什么方法。全所300~400名法轮功学员全遭到酷刑摧残。4月5日，教改所长孟繁荣主管迫害法轮功，干警岳锋山说，当时给了“死亡名额”。2003年3月末，又开始大规模迫害行动。5月13日，法轮功学员姜威等6人想闯出未成功，姜威、金光绪被加期，毒打，关小号。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8/60220.html
案例2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玉桐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关小号、强制灌食、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李玉桐在长春被非法绑架，送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非法教养两年。在严管舍时，干警将他关进小号进行迫害，并进行强制灌食。后来他被分到三大队，干警继续把他关小号进行折磨及强制灌食，每天将两臂用两只手铐铐在铁栏杆上不让动弹。由于劳教所对李玉桐强制灌食，导致他的气管和食道严重损伤。一天，他被从小号放出来以后，人已奄奄一息。李玉桐的家人于2003年11月2日接到通知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接人时，发现李玉桐已不能认人，嘴里有被强行灌食所造成的淤血。家人送医抢救，医生诊断为肾衰竭，经5天抢救无效，于2003年11月6日13时30分含冤离世，11月7日遗体被火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11/60402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6/70102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3/71524.html
案例2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黄药东、吴德修、刘清华（可能）及一名姓名不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干警、普教
基本犯罪事实：电棍电、用硬塑料水管在身上钻孔露出骨膜、眼睛被抹牙膏、毒打
详细情况： 2002年4月5日，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带到一大队，干警及普教用打他。接着撕脱掉他的衣裤，把他光着摁在地上用硬塑料水管头开四个口往身上钻，被钻处烂一个坑，可看到白色的骨膜，被钻后该处烂一个坑，肉碎烂臭。被施此刑的还有法轮功学员黄药东、吴德修。一个（可能）叫刘清华的也被施此刑，而且眼睛被抹牙膏。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5/64965p.html
案例27
受害人：一名法轮功学员（姓名不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教导员张明才，管理科长郑海令，劳教所干警唐波、张新、周凯明、郭一平、冯伟等人及陆艳庆、秃子（外号）等犯人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强迫洗脑、关小号、不许说话，不许闭眼，不许反驳、非法加期、逼写”决裂”
详细情况：2002年5月31日，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一年。他在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遭受精神摧残与肉体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例如：（1）非人的劳动与折磨：所有不决裂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拉到水房殴打，进舍就让挑瓜子，天天增加数量。（2）非人性的问话：干警找谈话是毫无人性的训骂与羞辱。（3）毫无人性的精神摧残与肉体的折磨：8月份，他被调到4大队，干警强迫去看编造的自焚录像和诽谤大法的恶毒语言等等。不许说话，不许闭眼，不许反驳，强迫洗脑，强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许垫东西，得按照他们的要求的坐姿去做。不照作便遭干警及犯人的毒打。（4）无端挨打：10月31日上午，他在外面出工，只说一句话便遭干警周凯明、郭一平等的毒打。中午又被两个恶警把叫到管教室说今天说话声音高了，说着照着他的头部打来，额头都打没皮了，打得只剩一口气。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30/66180p.html
案例2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金凤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四大队教导员李小飞、生产队长高金山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
详细情况：2003年10月份，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金凤学在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四大队农业大队仓房西侧萝卜地，由于耳聋，没有听见四大队教导员李小飞的话，便遭挨打。生产队长高金山看到此事，不公平处理此事，还向金凤学大打出手，金凤学被打的身体不能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3/69069p.html
案例29
受害人：吴德修、李天耀、付秀山、田云海、尹祥辉、周俊柱、王光复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教导员高克，朱永刚、外号大刚等劳教所犯人、干警高金山、严管队长孟所长、张新（原四大队的二把手）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电棍电、毒打、死人床、非法加期、捆四肢悬空吊、抵暖气片烫额头、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教育队的教导员管教高克为向上级请赏，指使刑事犯动用各种恶毒的整人招术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吴德修被捆四肢悬空吊。李天耀的额头被暖气片烫掉一块皮，还把他拖到管教室用电棍电。迫害李天耀的刑事犯是朱永刚及外号叫大刚。付秀山、田云海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打得遍体鳞伤。2002年4月19日，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刑事犯折磨致死。2003年2月—3月份期间，劳教所先后成立了严管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更残酷迫害。严管队的队长是所长孟某，还有原四大队的二把手张新及干警高金山。在五大队被关押的尹祥辉、周俊柱、王光复等九名法轮功学员采取绝食方式制止恶警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7/69142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9/69534p.html
案例30
受害人：一名法轮功学员（姓名不详）及法轮功学员宋立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干警高春博、吕天龙、三大队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逼写“五书”、电棍电、强制洗脑、勒索法轮功家属金钱
详细情况：一名法轮功学员，于2003年4月被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非法劳教。因拒写“五书”，遭干警高春博、吕天龙连续三次电棍电击，导致脸部变形，脸和脖子上都是大泡。法轮功学员宋立军，突然间全身瘫痪，不能说话，但劳教所却不放人，还向宋立军的家人索要几千元钱的医药费。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6/70102p.html
案例3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曹树林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吉林省饮马河劳教所王院长及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逼写决裂书、毒打、强制灌食
详细情况：2002年3月25日，法轮功学员曹树林被送往吉林省饮马河劳教所。遭干警铐在床上四肢拉开，用扳子橡胶棒打，挎两个胳膊窝。劳教所的王院长用胶管将曹树林喉咙捅破再灌食。曹树林在饮马河劳教所被迫害长达10个月17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8/70264p.html
案例3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百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毒打、电棍电、上死人床、吊成大字形抻、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 2001年12月15日，法轮功学员李百春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在劳教所31个月受到种种迫害，如拳打脚踢、电棍电、上死人床（一个多月）、还把他吊成大字形抻，干警把他迫害得全身长满疥疮，心脏偷停。后来劳教所怕李百春死在里面，就给他九元钱便把他推到劳教所大门外。当他回家，女儿都认不出他了。2003年9月22日晚9点钟，水字派出所所长姜文才带领几个干警闯进李百春家，在没有任何凭证，又一次非法绑架李百春，还是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并一直将他押在所谓的“严管班”（教育大队）继续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8/71060p.html
案例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董德军（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所长孟祥林、教育队教导员高克、劳教所犯人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毒打、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2年3月，五台乡派出所及德惠市公安局干警，非法劫持及拘留法轮功学员董德军（音）。2002年3月27日，董德军（音）被非法劳教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第二天，他便遭到教育队几名犯人打手毒打，皮鞋踢头，当场被踢得昏迷不醒，经专家大夫检查，脑伤严重，好不了了。为了推脱罪责，几日后，劳教所所长孟祥林通知董德军（音）家人去接人。在家人的精心救治下，脱离生命危险，但大脑和神经受损，左侧身体被打瘫致残。只能躺在炕上，生活不能自理。2004年6月份，董德军（音）在历经800个日日夜夜的伤痛折磨，于6月27日含冤而逝。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71393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1/79923p.html
案例3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玉国、张永、罗光、张洪久、景志新、姜林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三大队管教张明才，郭所长，大队管教赵久胜、王兆鹏，梁大夫，劳教所犯人
基本犯罪事实：用手铐铐在床上、关小号、强制灌食、毒打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张永、罗光、张洪久、景志新被人用手铐铐在床上关押在严管舍。陈玉国遭大队管教赵久胜、王兆鹏毒打，满脸是伤，但郭所长却不处理此事。2002年3月姜林因绝食抗议迫害被关在三大队严管舍，管教张明才、赵久胜命人给他强行灌食。叫来犯人拖着他跑。姜林的右腿和尾骨处各被拖去鸡蛋大一块肉，鲜血直流，头碰在铁床上，昏死过去。梁姓大夫给奄奄一息的姜林戴上手铐，管教将姜林摔在满是灰尘的警车后备箱备胎上送九台医院。姜林出现腹部剧烈疼痛，无法排尿。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3/7152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0/72039p.html
案例35
受害人：苗春生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副所长孟繁荣、小队干警、大队干警、管理科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伪造“分票”非法加期
详细情况：从2001年到2003年1月，九台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多时达300多人。在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加期的“分票”（加期决定），几乎都是由小队干警、大队干警、管理科干警签名盖章。2002年12月16日，九台劳教所副所长孟繁荣说，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所有加期处罚，最后都是他签字。法轮功学员苗春生因被非法超期关押3个月，向检察官蓝某寻求法律公证，但驻所检察官与劳教所狼狈为奸，苗春生被加期3个月。法轮功学员一般每月被加期5天～10天，还不算其它名目的加期，到期后又加几个月～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6/71716p.html
案例36
受害人：金光一、周俊柱、董广文、景志新、张洪久、刘广志、姜威、和一名陈姓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干警、四大队干警高克（大队长）、赵凤山、冯伟、刑事犯人王树宇、李宝君（吸毒犯）、田德军、任中国、二大队管教、医院院长王彦
基本犯罪事实：关“禁闭”、毒打、用钢针扎手指、220伏电线直接电击、强制灌食
详细情况：2004年4月26日，吉林省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新的迫害。干警们以各种借口将8名法轮功学员关“禁闭”。28日和29日以“判刑”为名将一批法轮功学员转到其它地区迫害。其中包括：周俊柱、董广文、景志新、张洪久、刘广志、姜威、和一名陈姓等10名轮功学员。四大队干警高克（大队长）、赵凤山、冯伟指使刑事犯人王树宇、李宝君（吸毒犯）、田德军、任中国四人私设刑堂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折磨。如用木棒打、用钢针扎手指、用220伏电线电击等。二大队管教用高压电棍等手段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各大队互相攀比所谓的转化率，传授犯罪经验。法轮功学员金光一，身体被迫害的极度虚弱，现生命垂危。医院的院长王彦将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绑在铁椅子上，用开口器撑开嘴灌痰、灌尿、灌浓盐水等迫害手段。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76120p.html
案例3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队长高克、副所长王庆和、管理科长郑海令、教导员张国新，大队长王卫滨、干警郭一平、张明才、李成舟、王大伟、普教孙大庆，丁双任，王树宇、卫生院王院长、犯人田德军
基本犯罪事实：电棍电、毒打、非法加期、关小号、坐板、面墙站立
详细情况：在2002年3、4月份，九台劳教所为了达到上级要求的所谓的转化率，采用个种邪恶手段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在2003年10月开始，九台劳教所非法超期关押法轮功学员，被关的有：刘光荣、白瑞松、王智慧、宋友志、郭延祥、刘镇里、张文君、陈际、程洪源、张景寿、周星海、董光文、周俊住、姜威、金凤学、王凯、朱兆水、朱德臣、郝景春、刘广智、刘长友、李欣、牟长林、邵长普、姜林、金俊杰、孙利文、温影佳、吕小东、张京广。2004年4月25日，吉林省610组织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2004年4月26日开始，九台劳教所重新给干警指标，“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奖励干警400元。管理科长郑海令指使各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农业大队干警高克指使王树宇等恶人殴打法轮功学员金俊杰，并将他关入小号两天。卫生院王院长给金俊杰非法灌尿。被非法超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要求无条件释放，遭副所长王庆和、管理科长郑海令指使干警给法轮功学员戴手铐关入小号。被关小号有：刘广智、董光文、白瑞松、周俊栓、金俊杰、王喜宝、尚甫英、赵理（音）堂、王邵福、闫国衡、邵长普。在严管队被迫害的有，王焕礼、崔松、李文君等。九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有（1）残酷毒打：5月1日晚，法轮功学员王蛟龙遭教导员张国新，大队长王卫滨毒打，满身是血，眼睛被打成重伤。2003年5月，法轮功学员王中（音）富因不放弃信仰，干警王大伟将王中（音）富肱骨打成粉碎性骨折。（2）虐待体罚：63岁的法轮功学员高德全，被迫害得高血压190-120，中风，半身不遂。干警郭一平、张明才仍体罚虐待他。（3）剥夺睡眠：大队干警以谈话为名，不让法轮功学员孙占刚睡觉。教育队干警指使四个刑事犯人，看着法轮功学员朱玉军、朱德臣不让睡觉。（4）用高压电棍电：法轮功学员尚甫英遭干警李成舟、张明才、郭一平殴打及用50万伏高压电棍电击。（5）造假迫害：2004年4月27日，干警郭一平指使普教孙大庆，丁双任，犯人田德军造假陷害法轮功学员邵长普。5月4日将他关入小号。7天后，干警李成舟、张明才、郭一平以问经文为由毒打邵长普，满脸胸前都是血，脸部肿胀变形。2004年5月30日，邵长普被送到了专门迫害法轮功人员的严管大队，天天遭受变相体罚。（6）压制言论：法轮功学员赵理（音）堂给所长写了一封人权公开信，遭大队干警关小号，后被转走。（7）强迫进行危险劳动：法轮功学员刘广智干的活是焊铁丝，却没有任何安全设施。他的眼镜被飞出的火花烧坏。（8）转所继续迫害：将部份非法超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转到其它劳教所继续迫害。（9）在饮食上迫害：从2003年10月份以来至今，劳教所吃的是发霉的大米。接见的合餐费不得低于30元，每盘菜的数量只是正常数量的1/3或1/4。劳教所内的商店的货，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却高价出售。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76107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6/80315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28/82778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29/82840p.html
案例38
受害人：金凤学、董光文、姜建锋（音）、王忠（音）富、王喜峰、李相作、周贺春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干警王大伟、高克、赵凤山、高春博、李小飞、民管员（刑事犯人）
基本犯罪事实：超期关押、毒打、将受害人迫害致死、不让吃饱
详细情况：长期以来吉林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的干警，对法轮功学员实行超期关押，乱用刑具，以各种借口来迫害。干警利用民管员来写所谓的学员决裂书，利用普教学员（民管员）签字欺骗上级政府官员，谎称他们是已被转化的学员。法轮功学员每日三餐吃不饱，小卖店高价卖吃喝无人过问，连平时学员经常用的日用品也高价售出。吉林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严重违纪的干警有：赵凤山、高克、王大伟、高春博等，他们经常酒后殴打法轮功学员，带给学员内体与精神双重摧残。法轮功学员金凤学、董光文、姜建锋（音）、王忠（音）富、王喜峰、李相作等人被打成重伤。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9/77408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14/79397p.html
案例3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春宵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饮马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
详细情况：2004年4月17日，法轮功学员张春宵被非法关押在松原市善友看守所。4月29日，张春宵被非法判劳教三年，送吉林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张春宵有心脏病、高血压，现仍未释放，继续在劳教所遭受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10/79116.html
案例4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文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饮马河劳教所、管理科长郑海令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强制灌食、强行注射药物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李文军，在九台劳教所为抗议非法劳教已多次绝食。家人前去探望被以是炼法轮功遭6次拒绝。第7次在家人强烈要求下才见到李文军。李文军已被迫害得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家人要求保外就医，管理科长郑海令把抗议迫害说成是自伤、自残，不能保外就医，无理拒绝。现李文军每天被野蛮灌食两次，恶人以怕出现生命危险为借口对李文军进行药物注射。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11/79180p.html
案例4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恩慧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教育队谢队长、劳教所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超体力劳动、毒打、强制灌食、非法加期、非法劳教
详细情况：2001年4月2日，法轮功学员王恩慧被送往九台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她的身体非常瘦弱，却被分配到全劳教所活最累的水田队。，11月因拒写假作业，被严管50天。严管使她呕吐，腿肿，麻木。2002年2月2日下午四点多被超期12天教养一年释放回家。2002年3月25日又被非法劳教送到九台劳教所。遭干警强制灌食，将她的食管碰破。6月的一天，王恩慧检查出有陈旧性结核病，复发性胸膜炎。9月20日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劳教所才通知家属将人接回。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18/79678p.html
案例4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杨立东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干警高克、郭一平、张新、犯人张老七、朱老六（外号）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出工劳动、关小号、限制人身自由、逼写保证书、精身神摧残
详细情况：2002年2月8日，法轮功学员杨立东被团结街海派出所非法抄家后绑架，被非法判劳教二年，于2月11日送吉林省九台劳教所。干警高克指使张老七、朱老六（外号，名字不详）等劳教人员把杨立东手脚绑在床上，用镐把，塑料管子等殴打。有一次因杨立东喊“法轮大法好”抗议暴行，这几个恶徒就将杨立东手脚绑在床上后，将床立起来，杨被头朝下控了半个小时才被放下。2002年5月杨立东被分到四大队，由于拒签非法加期，遭干警郭一平、张新用粗铁丝拧成的鞭子打得满身是血，却还强迫杨立东出工接受奴役。2003年2月，因拒绝观看诽谤大法的电教片，拒绝干奴役，被关进小号，出来后就一直被关在严管号中，长期的精神、肉体折磨，杨立东已经被迫害得皮包骨，背上长了一个大包，走路只能挪着走，得不到及时治疗。因杨立东拒写保证书，2004年2月7日教期已满劳教所还不放人。2004年2月22日杨立东奄奄一息，劳教所怕担责任叫团结派出所接回当地。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19/79760p.html
案例4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姜剑锋(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加期、各种酷刑折磨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姜剑锋(音)，于2001年12月被国安局非法绑架。2002年6月被非法送往九台劳教二年。他在劳教所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一直被关押在所谓的“严管班”。2003年到期，姜剑锋(音)被非法加刑三个月，在三个月到期时，劳教所以所谓“附加分”尚未完成，一直迟迟不放人。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9/62860.html#chinanews-12192003-6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0/79847.html#2004-7-20-ch-2

案例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景荣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饮马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各种酷刑折磨、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12月吉林劳教所将刘景荣转入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刘景荣在该所7个月卧床不起，被折磨的奄奄一息。2002年7月九台劳教所见刘景荣危在旦夕，将其推回家中。刘景荣终因邪恶残酷的迫害身体垂危无法康复，于2004年1月31日离开人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3/80885p.html
案例4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朝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管理科长郑海令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加期、严管迫害、坐板
详细情况：2004年8月7日法轮功学员王朝辉非法关押到期。他的家人于8月9日去九台劳教所接人，管理科长郑海令以“不决裂就不放人是上级精神”为借口不放人。并扬言，不决裂的每月加期五天，到期后，如仍不决裂可上报加期半年到一年，再期满后，还不决裂，交本人所在地610重新劳动教养。8月12日，王朝辉家人又去要人，问郑海令7日到期后加没加期，郑说现在还没呈报。到2004年8月20日止已超期20天。王朝辉从2004年6月10日至今，一直被严管迫害，坐板体罚，每天坐板从早4点到晚10点。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21/82241.html#2004-8-20-ch-7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29/82840p.html
案例4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志臣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饮马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 2002年二月初八法轮功学员刘志臣被大房身镇派出所的干警于传强、张帅伙同德惠市公安局的人员从家中非法绑架及非法拘留。在德惠市拘留所关押一个多月后被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他遭到摧残和迫害，而且染上了严重的疥疮。2003年正月初六被放回，回家后一直身体不好。同时还遭大房身派出所的干警多次骚扰。由于病情加重，于2003年九月十二在德惠市市医院医治无效含冤而死，死时年仅32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2/68192.html
案例4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守奇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超强体力奴役
详细情况：2000年12月6日--19日，法轮功学员王守奇进京上访。2000年12月21日在北京被抓后被非法劳教，关押在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因不放弃信仰，受尽各种迫害和超强体力奴役，肺部变异常并吐血。于2001年5月14日被保外释放回家。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7/72557.html
孙世文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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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景杨立东被迫害后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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